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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天津市河北区 609 电缆厂地块位于天津市河北区，东至天泰路，北至第二纺

纱厂，西至北运河，南至现状围墙，占地面积为 71542.72 平方米。项目调查区

域为天津市 609 电缆有限公司（原天津电子线缆公司）原厂区，创建于 1943 年，

现隶属天津市中环电子集团有限公司。厂区内设有基础材料（线芯）、特种电缆、

通用电缆、耐高温电缆、混料车间等生产车间，并建有库房、锅炉房（1 台 10t/h

燃煤锅炉）及办公、生活等辅助设施。公司产品主要有光缆、射频电缆、通讯电

缆、程控电缆、综合电缆、高温线缆、安装线及电线电缆等，生产工艺主要包括

拉线、绞制、挤塑、包覆等四个环节。2014 年开始由于河北区发展规划需要，

公司开始陆续迁至建于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逸仙科学工业园的新厂区，2018 年

完成搬迁。根据规划，该地块未来的用地性质为居住用地。 

2018 年 5 月，天津市河北区土地整理中心委托天津市浩瀚环境工程有限公

司开展天津市河北区 609 电缆厂地块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工作。土壤污染状况初步

调查阶段，共布设土壤采样点 55 个，检测重金属样品 261 个、VOC 样品 250 个、

SVOC 样品 259 个、TPH 样品 131 个、氰化物样品 50 个、氟化物样品 45 个、

PCB 样品 5 个；共采集 14 口地下水监测井的样品，并对样品中的重金属类、VOC、

SVOC、TPH、常规指标等污染物指标进行了分析。初步调查结果表明：土壤中

共有 4 种污染物浓度超过土壤风险筛选标准（《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

风险管控标准》第一类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筛选值），分别为铜、砷、邻苯二甲酸

二(2-乙基己基)酯和氰化物；地下水中共有 3 种污染物浓度超过地下水风险筛选

标准（《地下水质量标准》IV 类限值），分别为顺-1,2-二氯乙烯、溶解性总固体

和氨氮。根据导则要求，应当对场地土壤和地下水开展详细调查。 

土壤污染状况详细调查阶段在初步调查土壤、地下水超标点位周边加密设

13 个土壤采样点位、1 个地下水采样点位，对初步调查土壤、地下水中超标污染

物进行检测。详细调查阶段土壤、地下水检出污染物浓度均未超过本场地土壤、

地下水污染风险筛选标准。结合场地初步调查和详细调查两个阶段，共布设土壤

采样点 68 个，检测重金属样品 287 个、VOC 样品 250 个、SVOC 样品 271 个、

TPH 样品 131 个、氰化物样品 56 个、氟化物样品 45 个、PCB 样品 5 个；共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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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 15 口地下水监测井的样品，并对样品中的重金属类、VOC、SVOC、TPH、

常规指标等污染物指标进行了分析。 

土壤污染状况初步调查和详细调查结果表明：土壤中检出重金属类、挥发性

有机物类（VOCs）、半挥发性有机物类（SVOCs）、总石油烃类（TPH）、无机类

污染物质共 38 种，超过本场地土壤风险筛选标准的污染物共 4 种，分别为铜、

砷、邻苯二甲酸二(2-乙基己基)酯和氰化物，最大超标倍数分别为 8.4 倍、0.31

倍、0.43 倍和 1.46 倍，其中的铜（S31 点位）和氰化物（S14 点位）浓度高于第

一类用地管制值，超标污染物主要分布在空压机房、生产车间、混料车间和电镀

银车间的第二层（2-4m）粉质黏土中；地下水中检出污染物共 16 种，其中有 3

种污染物超过了本场地地下水的风险筛选标准，分别为顺-1,2-二氯乙烯、氨氮和

溶解性总固体，最大超标倍数分别为 1.58 倍、2.22 倍和 0.135 倍，超标污染物主

要分布在电镀车间、温室、场地边界和锅炉房区域。 

本场地初步调查和详细调查结果表明，场地局部区域存在土壤及地下水污染，

需开展污染场地人体健康风险评估工作，以确定场地污染物对暴露人群产生不良

或有害健康效应的风险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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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1.1 项目概况 

1.1.1 项目背景和由来 

天津市河北区 609 电缆厂地块位于天津市河北区，东至天泰路，北至第二纺

纱厂，西至北运河，南至现状围墙，占地面积为 71542.72 平方米。项目调查区

域为天津市 609 电缆有限公司（原天津电子线缆公司）原厂区，该企业为国有大

型企业，创建于 1943 年，现隶属天津市中环电子集团有限公司，从五十年代研

制生产我国第一根射频线缆开始至 1995 年通过国际质量体系模式标准 ISO9001

认证，经过数十年发展，公司是全国最大的电子线缆和光缆专业化生产企业之一。

有数十个产品分获国家发明奖、科技进步奖、科技成果奖等；2014 年开始由于

河北区发展规划需要，公司开始陆续迁至建于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逸仙科学工业

园的新厂区，2018 年完成搬迁。根据规划，该地块未来的用地性质为居住用地。 

国家环境保护总局 2004 年 6 月发布的《关于切实做好企业搬迁过程中环境

污染防治工作的通知》（环办[2004]47 号），所有产生危险废物的工业企业、实验

室和生产经营危险废物的单位，改变原土地使用性质时，必须对原址土壤进行污

染监测分析和评估，并根据评估报告确定土壤是否需要进行修复。2012 年，环

保部、工业信息化部、国土资源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联合发布了《关于保障工

业企业场地再开发利用环境安全的通知》（环发[2012]140 号文件）。环境保护部

2014 年发布了《关于加强工业企业关停、搬迁及原址场地再开发利用过程中污

染防治工作的通知》（环发[2014]66 号），要求工业企业关停、搬迁及原址场地再

开发利用过程中应委托专业机构开展关停搬迁工业企业原址场地的环境调查和

风险评估工作。 

《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2016 年 5 月 28 日起实施）、《污染地块土壤环

境管理办法》（环保部令第 42 号）（2017 年 7 月 1 日起实施）和《中华人民共和

国土壤污染防治法》（2019 年 1 月 1 日起实施）等相关法律法规中明确规定：“对

拟收回土地使用权的有色金属冶炼、石油加工、化工、焦化、电镀、制革等行业

企业用地，以及用途拟变更为居住和商业、学校、医疗、养老机构等公共设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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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企业用地，由土地使用权人负责开展土壤环境状况调查评估”；为确保上述

法规在天津市的顺利实施，天津市环保局结合 2017 年 6 月 30 日环保部、国土资

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印发的《关于部署应用全国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信息系

统的通知》（环办土壤〔2017〕55 号），发布了《市环保局 市国土房管局 市规

划局 市工业和信息化委关于印发污染地块再开发利用管理工作程序的通知》（津

环保土〔2018〕82 号）。 

根据以上文件的要求，2018 年 5 月，天津市河北区土地整理中心委托天津

市浩瀚环境工程有限公司开展天津市河北区 609 电缆厂地块土壤污染状况调查

工作。我单位接受委托后，组织技术人员对项目地块及其周围环境进行了实地勘

查、监测和相关资料的收集、核实与分析工作，在此基础上，按照《土壤污染状

况调查技术导则》（HJ25.1-2014）、《土壤污染状况监测技术导则》（HJ 25.2-2014）

及《污染场地风险评估技术导则》（HJ 25.3-2014）所规定的原则、方法、内容及

要求，开展了本场地的调查及评估工作，并编制完成了《天津市河北区 609 电缆

厂地块场地环境初步调查报告》，该报告于 2019 年 4 月 26 日通过了专家评审（专

家意见详见附件）。根据初步调查结果，2019 年 8 月天津市浩瀚环境工程有限公

司开展了本场地的详细调查工作。 

1.1.2 土地利用未来规划 

根据河北区土地整理中心提供的场地规划，天津市河北区 609 电缆厂地块所

在区域土地规划为“居住用地”。规划图详见图 1-1。 

 

1.2 调查范围 

天津市河北区 609 电缆厂地块位于天津市河北区，东至天泰路，北至第二纺

纱厂，西至北运河，南至现状围墙。占地面积为 71542.72 平方米。本次场地总

的调查范围见图 1-2，调查范围拐点坐标见表 1-1。 

1.3 调查目的 

电镀行业为重污染行业。长期以来，企业的生产过程及其污染物的排放可能

会对场地环境带来一定影响，造成土壤和地下水的污染，危害居民的身体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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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本次场地调查的目的旨在通过对天津市河北区 609 电缆厂地块场地进行污

染状况调查，判断场地是否存在土壤和地下水污染，并确定是否需要进行进一步

的土壤修复工作。具体目的如下： 

（1） 对场地土地利用现状、历史用途进行调查分析，识别并初步确认场地

是否存在潜在的污染； 

（2） 通过对场地进行现场的布点采样和实验室的分析，确定场地中主要的

污染物种类、污染程度和污染范围，并明确场地是否需要进行进一步的风险评估

工作； 

（3） 为有关部门了解场地环境现状、规划未来土地利用方面提供决策依据，

避免场地内遗留污染物造成环境污染和经济损失，保障人民身体健康。 

1.4 调查依据 

1.4.1 法律法规 

（1）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5.1.1）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2019 年 1 月 1 日实施） 

（3） 《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2017 年 6 月 21 日修订） 

（4） 《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国发〔2016〕31 号） 

（5） 《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环保部令第 42 号）（2017 年 7 月 1

日实施） 

（6）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2017.6.27） 

（7）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2015.8.29） 

（8）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2016.11.7） 

（9）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2013.12.4） 

（10） 《国家危险废物名录》（2016 版） 

1.4.2 政策与规定 

（1） 《关于切实做好企业搬迁过程中环境污染防治工作的通知》（国家环

境保护总局，环办〔2004〕47 号） 

（2） 《关于土壤污染防治工作的意见》（环发〔2008〕48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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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关于保障工业企业场地再开发利用环境安全的通知（环发

[2012]140 号） 

（4） 《关于推进城区老工业区搬迁改造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4]9 号） 

（5） 《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环保部第 42 号令） 

（6） 《关于切实做好企业搬迁过程中环境污染防治工作中的通知》（环办

[2004]47 号） 

（7） 《国务院关于加强环境保护重点工作的意见》（国发[2011] 35 号） 

（8） 《关于保障工业企业场地再开发利用环境安全的通知》（环发［2012］

140 号） 

（9） 《近期土壤环境保护和综合治理工作安排》（国办发 [2013]7 号） 

（10） 《关于加强工业企业关停、搬迁及原址场地再开发利用过程中污染

防治工作的通知》（环发[2014]66 号） 

（11） 《市环保局关于场地环境调查与风险评估土壤风险筛选适用标准问

题的通知》（津环保办秘函[2014]49 号）。 

（12） 《关于部署应用全国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信息系统的通知》（环办

土壤〔2017〕55 号） 

（13） 《市环保局 市国土房管局 市规划局 市工业和信息化委关于印发

污染地块再开发利用管理工作程序的通知》（津环保土〔2018〕82 号） 

1.4.3 技术导则及标准 

（1） 《场地环境调查技术导则》（HJ25.1-2014） 

（2） 《场地环境监测技术导则》（HJ25.2-2014） 

（3） 《污染场地风险评估技术导则》(HJ25.3-2014) 

（4） 《工业企业场地环境调查评估与修复工作指南》（试行）（公告 2014

年第 78 号） 

（5） 《建设用地土壤环境调查评估技术指南》（公告 2017 年第 72 号） 

（6） 《地下水环境监测技术规范》（HJ/T164-2004） 

（7） 《土壤环境监测技术规范》（HJ/T166-2004） 

（8） 《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GB36600-2018） 

（9） 《地下水质量标准》（GB/T 14848-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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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场地环境调查技术导则》（HJ 25.1-2014） 

（11） 《污染场地术语》（HJ 682-2014） 

（12） 《岩土工程勘察规范》（GB50021-2017） 

（13） 《土工试验方法标准》（GB/T50123-1999） 

（14） 《供水水文地质钻探与管井施工操作规程》（CJJ/T13-2013） 

1.4.4 其它资料 

《六 0 九电缆厂环评报告书》 

《天津市河北区 609 电缆厂地块场地环境初步调查报告》 

1.5 基本原则 

本场地的污染调查与风险评估将遵循以下基本原则： 

（1）针对性原则：针对场地的特征和潜在污染物特性，进行污染物浓度和

空间分布调查，为场地的环境管理提供依据。 

（2）规范性原则：采用程序化和系统化的方式规范场地环境调查过程，保

证调查过程的科学性和客观性。 

（3）可操作性原则：综合考虑调查方法、时间和经费等因素，结合当前科

技发展和专业技术水平，使调查过程切实可行。 

1.6 工作方案 

1.6.1 调查方法和工作内容 

根据《场地环境调查技术导则》（HJ 25.1-2014），本场地的环境调查工作内

容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1）第一阶段场地环境调查：以资料收集、现场踏勘和人员访谈为主的污

染识别阶段，原则上不进行现场采样分析。若第一阶段调查确认场地内及周围区

域当前和历史上均无可能的污染源，则认为场地的环境状况可以接受，调查活动

可以结束。 

（2）第二阶段场地环境调查：以采样与分析为主的污染证实阶段，若第一

阶段场地环境调查表明场地内或周围区域存在可能的污染源，或者由于资料缺失

等原因造成无法排除场地内外存在污染源时，作为潜在污染场地进行第二阶段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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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环境调查，确定污染物种类、污染程度和空间分布。 

该阶段通常可以分为初步采样分析和详细采样分析，每一步均包括制定工作

计划、现场采样、数据评估和结果分析等步骤。初步采样分析和详细采样分析均

可根据实际情况分批次实施，减少调查的不确定性。 

根据初步采样分析结果，如污染物浓度均未超过国家和地方等相关标准及背

景点浓度，并且经过不确定分析确认不需要进一步调查后，第二阶段场地环境调

查工作可以结束；否则认为可能存在环境风险，需要进行详细调查，详细采样分

析是在初步采样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采样和分析，确认场地污染程度和范围。 

（3）第三阶段场地环境调查：若场地需要进行风险评估或土壤修复时，则

需要进行第三阶段场地环境调查。本阶段以补充采样和测试为主，获得满足风险

评估及土壤和地下水修复所需要的参数，提出详细的污染程度评估及污染范围界

定，并提出治理目标与推荐治理方案。本阶段调查工作可以单独进行，也可以在

第二阶段调查过程中同时展开。 

 
 

1.6.2 工作程序 

根据国家相关导则，本场地环境调查及风险评估工作程序详见图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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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启动

现场踏查资料收集与分析 人员访谈

结果分析

制定初步采样分析工作计划

是否需要二阶段调查

现场采样

数据评估与分析

是否要详细采样分析

制定详细采样分析工作计划

现场详细采样

数据评估与分析

需要风险评估或修复

场地特征参数调查 受体暴露参数调查

编制场地环境调查报告

调查结束

是

否

否

否

是

是

第一
阶段
场地
环境

调查

初
步
采
样
分
析

详
细
采
样
分
析

第二
阶段
场地
环境

调查

第三
阶段
场地
环境

调查

 
图 1-1  场地环境调查技术路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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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初步调查概况 

2.1 地块及周边情况 

2.1.1 地理位置 

天津市河北区 609 电缆厂地块位于天津市河北区，东至天泰路，北至第二纺

纱厂，西至北运河，南至现状围墙。占地面积为 71542.72 平方米，具体地理坐

标为北纬 37º10’15’’，东经 117º10’31’  

2.1.2 场地周边概况 

本场地北侧紧邻天津市第二染纱厂，西侧为西沽平房区，东侧为东华里小区、

东于庄平房区、育婴里第二小学等多个小区住宅，南侧为津铁泰苑小区和天泰公

寓。场地西侧、东侧和南侧的所有小区均已完成入住。 

609 电缆厂地块周边概况如图 2-2 所示。 

2.2 地块及周边使用情况 

2.2.1 场地历史和现状 

1943 年前，该区域为农田。1943 开始新建天津市 609 电缆有限公司（原天

津电子线缆公司），2014 年由于河北区发展规划需要，公司开始陆续迁至建于天

津经济技术开发区逸仙科学工业园的新厂区。2018 年搬迁完成。 

2000～2019 年场地使用历史变迁情况如图 2-3。 

项目组于 2017 年 12 月~2018 年 4 月期间，对场地开展了多次现场踏勘与人

员访谈，对场地主要生产区域建构筑物的分布、生产区域地面的防渗情况、地下

管网的分布情况、场地的污染痕迹等现状进行现场确认。 

根据实地踏勘情况，该调查区域内的构筑物保持完整，分布整齐；场地表面

均有硬化。场地现状如图 2-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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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地块周边使用情况 

历史上，场地周边主要为居住区（详见图 2-3 的卫星图），无明显污染源；

目前，场地东侧和南侧为居民区，包括格林豪泰酒店、吉泰花园小区和天津津铁

泰苑小区，均为已入住的成熟社区；西侧为北运河，隔河为西沽平房和西沽公园；

北侧为市第二染纱厂（具体位置详见图 2-5）。 

地块周边的主要污染企业为市第二染纱厂，成立于上世纪 70 年代，主要经

营染纱、织布，产品主要为色纱和牛仔布，生产工艺流程主要为整经、染色、分

经、浆纱、织布、后整理、验卷和包装。2013 年完成拆迁后，未从事任何生产、

经营活动，场地已平整。 

通过对调查区域周边企业的分析，由于市第二染纱厂距离场地较近，位于调

查地块地下水流向的上游、主导风向的下风向，生产过程中使用的染料，产生的

废布、边角料以及跑冒滴漏的各种工艺废水可能会通过地下水的迁移作用造成本

场地地下水和土壤污染；主要污染物类型为重金属、多环芳烃、卤代烃等。 

2.4 污染识别结论 

通过对天津市 609 电缆有限公司污染场地生产历史、主要原辅材料利用、生

产工艺、污染物排放和处理等资料的分析，初步确认该场地存在疑似污染。 

（1）主要污染途径：包括物料储存、运输、加工过程中的跑、冒、滴、漏，

污水管网及污水处理设施的渗漏，大气污染物的干湿沉降等过程。该过程可能造

成场地表层土壤的污染，然后通过污染物的纵向迁移污染深层土壤。 

（2）主要污染源及污染物：场地污染源，主要为目前及以往各个历史生产

时期的生产装置、原辅材料库、污水管网沿线、变电站、冷却塔、锅炉房、油库

等。涉及的污染物主要包括重金属（主要包括铜、银、锡）、氯代烃、氟化物、

氰化物、多氯联苯、总石油烃等污染物。 

（3）主要污染介质：主要为表层土壤，但由于污染物在土壤中的垂向迁移

作用，长此以往，表层土壤中的污染物会逐渐进入深层土壤，导致深层土壤和地

下水污染。 

（4）根据污染识别结果，按照国家场地相关规定，应开展场地进一步的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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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与分析，确认场地中污染物的种类、程度和分布。 

天津市 609 电缆有限公司场地污染识别汇总表见表 2-1。 

2.5 初步采样及分析结果 

2.5.1 初步调查样品采集 

本次采样钻探工作及土壤岩性分析样品由具有国家甲级勘探资质的北京市

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完成，土壤和地下水样品采集工作由天津市浩瀚环境工

程有限公司完成。采集的样品种类包括土壤样品、地下水样品和土壤岩性分析样

品三类。现场采样分别于 2018 年 4 月 16 日~4 月 18 日、2018 年 8 月 23 日~8 月

24 日及 2018 年 12 月 13 日~12 月 17 日开展。 

（1）土壤样品采集 

在初步调查阶段，根据场地污染识别结果，选择疑似污染区，重点包括生产

装置区域、原辅材料库、污水管网沿线、变电站、冷却塔、锅炉房、油库等，兼

顾非疑似污染区进行布点，每 1600m2（40m×40m）至少布设 1 个采样点，全场

共设置了 55 个土壤采样点（编号为 S1～S55）。每个土壤采样点的采样层次和采

样深度则根据场地周边土壤分布资料及现场勘探实际情况，按场地土壤自然分层

特性及现场监测结果分层采集。各采样点采样位置详见图 2-7。 

（2）地下水样品采集 

在初步采样阶段，根据场地地下水流向、地下水位及与污染产生位置的相对

关系，结合车间生产、事故、三废治理与排放等实际情况布设地下水监测井，每

6400m2（80m×80m）至少布设 1 个采样点，全场共设置了 14 个地下水采样点

（编号为 GW1～GW14），未设置背景采样点。各采样点采样位置详见图 2-8。 

（3）土壤岩性分析样品采集 

为获取本场地典型地层的相关物理参数，开展场地的风险评价，本次调查在

土壤的 55 个采样点位置上还采集了 133 份土工试验样品进行岩性分析，对土壤

的物理指标、渗透系数、颗分组成、pH 值和有机质含量进行分析。 

 

 



天津市河北区 609 电缆厂地块土壤污染状况详细调查报告 

13 

2.5.2 土壤样品分析结果 

本场地初步调查阶段共布设土壤采样点 55 个，检测重金属样品 261 个，VOC

样品 250 个，SVOC 样品 259 个，TPH 样品 131 个，氰化物样品 50 个，氟化物

样品 45 个，PCB 样品 5 个。 

结果表明，土壤中检出重金属类、挥发性有机物类（VOC）、半挥发性有机

物类（SVOC）、总石油烃类（TPH）、无机类污染物质共 38 种。其中，重金属污

染物 9 种（分别为铜、镍、银、铅、镉、砷、汞、锡和六价铬）、VOC 污染物 7

种（分别为苯、甲苯、乙苯、间&对-二甲苯、邻-二甲苯、1,3,5-三甲基苯、1,2,4-

三甲基苯）、SVOC 污染物 19 种（分别为萘、2-甲基萘、菲、蒽、荧蒽、芘、苯

并(a)蒽、䓛、苯并(b)荧蒽、苯并(k)荧蒽、苯并(a)芘、茚并(1,2,3-cd)芘、二苯并

(a,h)蒽、苯并(g,h,i)苝、邻苯二甲酸二丁酯、邻苯二甲酸二(2-乙基己基)酯、硝基

苯、2,6-二硝基甲苯和二(2-氯异丙基)醚）、无机类污染物 2 种（包括氰化物和氟

化物）及石油烃类（C10-C40）物质。 

2.5.3 地下水样品分析结果 

本场地初步调查共采集 14 口地下水监测井的样品 16 组（包括平行样），并

对样品中的重金属类、VOC、SVOC、TPH、常规指标等污染物指标进行了分析。 

结果表明，地下水中共检出污染物 16 种。其中重金属 4 种（分别为铜、镍、

铅和砷）、VOC 污染物 5（分别为异丙基苯、1,3,5-三甲基苯、1,2,4-三甲基苯、

反-1,2-二氯乙烯和顺-1,2-二氯乙烯）、常规污染物指标 6 种（包括溶解性总固体、

氟化物、亚硝酸盐氮、硝酸盐氮、氨氮和耗氧量）及石油烃类物质（C10-C40）；

SVOC 污染物均未检出。 

2.6 风险筛选结果 

2.6.1 风险筛选标准 

（1）土壤筛选值 

该场地规划开发为居住用地，属于《土壤环境质量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

控标准》（GB36600-2018）中的“第一类用地”类型，采用《土壤环境质量 建

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GB36600-2018）“第一类”标准对检测结果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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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分析、评价。《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中没有的指标

依据《污染场地风险评估技术导则》（HJ 25.3-2014）相关参数进行推导。 

本场地土壤中检出污染物的筛选值详见表 2-2。 

（2）地下水筛选值 

采用《地下水质量标准》（GB/T 14848-2017）中的 IV 类标准作为本次场地

调查的地下水筛选标准，详见表 2-3。 

 

2.6.2 风险筛选结果 

（1）土壤污染物 

初步调查土壤样品中检出污染物的浓度统计与评价结果见表 2-4。 

由表可知，初步调查阶段，超过本场地土壤风险筛选标准的污染物共 4 种，

其中无机类污染物 1 种（氰化物），重金属污染物 2 种（铜和砷），半挥发性有机

污染物 1 种（邻苯二甲酸二(2-乙基己基)酯）。挥发性有机物污染物、石油烃

（C10-C40）均未超过相应土壤风险筛选标准。 

（2）地下水污染物 

初步调查地下水样品检出污染物的浓度统计与评价结果见表 2-5。 

由表可知，初步调查阶段，超过本场地地下水风险筛选标准的污染物共 3

种，其中挥发性有机物 1 种（顺-1,2-二氯乙烯），常规监测污染物 2 种（氨氮和

溶解性总固体）。重金属、半挥发性有机污染物、石油烃（C10-C40）均未超过相

应地下水风险筛选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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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调查结果分析 

2.7.1 土壤监测结果 

本次初步调查土壤中污染物超标点位分布情况见图 2-9，超标污染物的纵向

分布情况详见表 2-6。 

分析结果表明，初步采样土壤中超过本场地土壤风险筛选评价标准的污染

物共 4 种，且全部集中在本场地第二层（2-4m）的粉质黏土中，其中无机类污

染物 1 种（氰化物），重金属污染物 2 种（铜和砷），半挥发性有机污染物 1 种（邻

苯二甲酸二(2-乙基己基)酯）。土壤中超标污染物的情况分述如下： 

（1）重金属类 

与本场地土壤筛选值相比，有 2 种重金属污染物超标，分别为铜和砷。其中

铜在 S31 号点位（空压机房）超标，超标深度为 2.4m，超过土壤风险筛选评价

标准 8.4 倍。砷在 S25 点位（生产车间）超标，超标深度为 4.0m，超过土壤风险

筛选评价标准 0.31 倍。 

（2）半挥发性有机污染物类（SVOC） 

与本场地土壤筛选值相比，半挥发性有机物邻苯二甲酸二(2-乙基己基)酯在

S17 号点位（混料车间）略有超标，超标倍数为 0.43 倍，超标深度 4m。 

（3）其他特征性污染物 

与本场地土壤筛选值相比，场地特征污染物氰化物在 S14 号点位（电镀银车

间）存在超标现象，超标深度 3.3 米，超标倍数为 1.46 倍。 

2.7.2 地下水监测结果 

本次初步调查地下水样品常规指标超标污染物分布情况详见图 2-10，VOC

类超标污染物分布情况详见图 2-11。 

由上述图表可知，初步采样地下水中超过本场地地下水风险筛选评价标准的

污染物共 3 种，包括挥发性有机物 1 种（顺-1,2-二氯乙烯），常规监测污染物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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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氨氮和溶解性总固体）。地下水中超标污染物的情况分述如下： 

（1）挥发性有机污染物类（VOC） 

挥发性有机物顺-1,2-二氯乙烯在 GW3 号点位（电镀铜车间）的检测结果超

过本场地地下水的筛选值 1.58 倍。 

（2）地下水常规监测污染物 

场地地下水常规监测污染物氨氮和溶解性总固体 2 个指标超过了国家地下

水质量标准（GBT14848-2017）中 IV 类水体标准。氨氮在 GW8 号点位（温室）

和 GW9 号点位（场地边界）超标，浓度范围为 0.258~4.83mg/L，最大超标倍数

分别为 2.22 倍。溶解性总固体在 GW12 号点位（锅炉房）超标，浓度范围为

578~2270mg/L，最大超标倍数为 0.135 倍。 

2.8 结论及建议 

2.8.1 结论 

本场地初步调查结果表明，土壤中共 4 种污染物浓度超过本场地风险筛选值，

分别为铜、砷、邻苯二甲酸二(2-乙基己基)酯和氰化物，其中铜（S31 点位）和

氰化物（S14 点位）浓度还高于第一类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制值，根据《土壤环

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GB36600-2018）的相关规定，应当

对场地土壤开展详细调查。 

本场地初步调查结果表明，地下水中共有 3 种污染物浓度超过了本场地地下

水风险筛选值（《地下水质量标准》IV 类限值），分别为顺-1,2-二氯乙烯、溶解

性总固体和氨氮。根据导则要求，应当对场地地下水开展详细调查。 

2.8.2 建议 

（1）本场地初步调查结果表明，场地存在土壤及地下水污染，为防止污染

物发生迁移和扩散，应尽快开展场地详查与风险评估工作，以查明污染物的分布

情况及人体健康风险水平。 

（2）根据专家意见，在场地详细调查阶段，应对电镀区域地下水中的锡污

染物进行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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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地块水文地质情况 

3.1 水文地质调查概况 

为了查明场地地层分布特征，本项目委托北京市勘查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于 2018 年 4 月 16 日至 2019 年 3 月 15 日，开展了场地地质、水文地质调查工

作，共采集土壤岩性样品 133 个，主要工作内容包括：① 钻探并采集土壤样品，

进行土壤样品的室内物理性质及渗透性试验，分析、查明场地地层成因年代、

土层物理性质和空间分布的特征，提供各主要土层的室内物理性和渗透性试验

成果和综合统计结果；② 设置地下水监测井，量测地下水水位，并采取地下水

样品；③ 分析、阐明工作范围内的水文地质条件，包括地下水埋藏、分布，地

下水水位和补径排条件等；④ 根据相关试验结果，分析提供相应土层的渗透系

数建议值。 

3.2 土层分布条件 

根据本次勘察工作所揭示的土层情况，按地层成因类型和沉积年代，将调

查场地最大勘探深度（17.00m）范围内的地层划分为人工堆积层和第四纪松散

沉积层，并按地层岩性进一步划分为 3 个大层及其亚层。 

各地层岩性及分布特征概述如下： 

① 人工堆积层 

分布于地表，主要为杂填土①1 层，粉土素填土①2 层及粉质黏土素填土①3

层。该大层在调查场地普遍分布，一般厚度为 0.80m～5.00m。 

② 第四纪松散沉积层 

分布于人工堆积层之下，主要为粉土、粉质黏土及粉砂层，具体分布及岩性

特征如下： 

 标高一般-1.62～2.38m 以下为第 4 大层，主要岩性特征如下：粉质黏土

④1 层：黄褐色~褐黄（暗）~灰黄，可塑~软塑，粉土夹层，含云母、氧化铁，

局部含有机质；粉土④2 层：褐黄~褐黄（暗）色（局部灰色），中密，饱和，局

部含粉质黏土、粉砂夹层，含螺壳、云母、氧化铁；黏土④3 层：褐黄（局部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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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可塑，局部含粉质黏土夹层，含云母、氧化铁；该大层在调查场地分布较为

连续，钻孔揭示累计厚度一般为 1.00～4.00m，局部很薄或缺失。 

 标高-0.27～-2.70m 以下为第 6 大层，主要岩性特征如下：粉质黏土⑥1

层：灰~黄灰，可塑~软塑，局部含粉土夹层，含螺壳、云母、有机质；黏土⑥2

层：褐黄～灰黄（局部灰），可塑～软塑，粉质黏土夹层，含螺壳、云母、有机

质；粉土⑥3 层：灰～黄灰，密实～中密，饱和，粉质黏土、粉砂夹层，含螺壳、

云母、有机质；粉质黏土⑥4 层：灰～灰黄，可塑～软塑，含云母、有机质；粉

砂⑥5 层：灰，中密，饱和，含螺壳、有机质，该层仅在场区西侧靠近河道位置

局部存在。该大层在调查场地分布较为连续，钻孔揭示累计厚度为 0.30m～

13.50m。 

本场地钻探范围内（0-17 米）的地层可概化为：杂填土（约 0~2.0m），粉质

黏土（约 2.0~4.0m），粉土（约 4.0~14.0m），粉质黏土（约 14.0~17.0m）。 

调查场地剖面线位置见图 3-1。典型土层分布情况见附图 3-2～图 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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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地下水分布条件 

根据本次现场勘探揭露的地下水情况及地下水水位监测结果，调查场地地表

下 16.50m（最大勘探深度）范围内分布 1 层地下水。 

该层地下水在调查场地内连续分布，地下水类型为潜水。本次地下水水位监

测期间（2018 年 4 月 16 日~2019 年 3 月 15 日）于土壤采样孔及监测井中量测的

该层地下水静止水位埋深为 1.70～2.78m，静止水位标高为 0.93～2.31m。 

图 3-8 是根据 2018 年 12 月 24 日统测水位绘制的调查场地地下水位标高等

值线图。从上述图中可以看出，调查场地地形基本平坦，地下水流向总体上从东

北向西南流动，调查场地地下水水力梯度约为 6.45‰。 

调查场地所在区域地下水的天然动态类型为渗入～蒸发、径流型，补给方式

主要包括大气降水入渗、地表水，凝结水和来自其他含水层或含水系统水。排泄

方式主要为蒸发、径流。调查场地所在区域地下水水位动态主要受大气降水的影

响，地下水丰水期一般出现 7 月～9 月，枯水期出现在 3 月～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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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详细采样及分析 

4.1 采样方案 

本场地初步调查结果表明，场地土壤和地下水某些污染物超过了本场地的筛

选值，可能存在健康风险。按照国家相关规定，需要开展第二阶段详细调查，以

进一步确定场地的污染程度和污染分布，为场地的风险评估提供数据。场地初步

调查土壤和地下水污染物超过本项目风险筛选标准区域第二阶段详细调查的采

样时间为 2019 年 8 月 1 日~2019 年 8 月 2 日。具体情况如下： 

4.1.1 布点依据 

根据国家发布的《场地环境调查技术导则》（HJ 25.1-2014）、《场地环境监测

技术导则》（HJ 25.2-2014）、《污染场地风险评估技术导则》(HJ 25.3-2014)、《工

业企业场地环境调查评估与修复工作指南（试行）》（2014 第 78 号）、《建设用地

土壤环境调查评估技术指南》（公告 2017 年第 72 号），结合本项目污染识别结果

和初步调查监测结果，确定详细调查的布点采样方案。 

4.1.2 布点原则 

根据导则要求和场地初步采样分析结果，确定本场地详细调查土壤、地下水

采样布点原则为： 

（1）在初步采样阶段已查明的土壤和地下水超标点位周边采用三角布点方

法进行加密布点，超标区域土壤采样点位数每 400m2 不少于 1 个，进一步查明污

染范围，提高超标区域污染物浓度的插值精度，有效确定超标范围； 

（2）土壤采样深度以初步采样阶段超标污染物的分布深度为基础，再结合

场地土壤自然分层特性确定，分层采样。具体采样深度和最终采样深度需依据初

步调查监测结果，并结合土层颜色、气味等其他因素进行综合判断。层间样品采

集层中污染较重的位置，最终样品深度应确保其未受污染。 

4.1.3 采样方案 

（1）土壤采样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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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上述布点原则及本场地的初步调查监测结果，详细采样阶段在场地初步

调查土壤超标的 S14 点位（电镀银车间）、S17 点位（混料车间）、S25 点位（生

产车间）和 S31 点位（空压机房）周边共加密布设 13 个土壤采样点位，编号为

S56～S68。 S17 点位加密的 S58 点位由于北侧为连续完整的 30cm 后的硬化地

面，故在布点时向污染区域附近（南侧）做了适当偏移；各采样点位的分布及点

位信息详见图 4-1 和表 4-2。 

（2）地下水采样方案 

根据详细调查布点原则及本场地初步调查的监测结果，结合初步调查阶段

已有的地下水检测井，详细调查采样阶段在场地初步调查地下水 VOC 超标的

GW3 点位（电镀铜车间）下游布设 1 个地下水采样点位。采样点位的分布及点

位信息详见图 4-2 及表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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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现场采样 

4.2.1 土壤样品采集 

土壤样品的采集时间为 2019 年 8 月 1 日至 8 月 2 日。钻探和样品采集情况

如下： 

 钻探方法：SH-30 型冲击钻机。 

 钻孔数量：共 13 个。 

 采样层次：采集 2 大层土壤样品。 

 采样深度：0.5m～8 m，各点采样深度详见表 4-1。 

 样品种类：包括土壤重金属（铜、砷）、SVOCs（邻苯二甲酸二（2-乙

基己酯））及其他分析指标（氰化物）样品。采样数量：本次详细调查采集样品

数 50 组（含质控样品 6 个），采样过程除采集目标样品外，还采集了质控平行样，

质控样品数量占样品总数的 12.0%。 

 采样方法：土壤重金属样品用不锈钢铲采集均质样品；SVOCs 样品（包

括氰化物、氟化物）用不锈钢铲采集原状土样品。 

采样过程填写采样记录单，详见附件； 

采样信息，采样照片如图 4-3。 

 

图 4-1  土壤样品的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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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地下水样品采集 

（1）监测井建井：地下水监测井的钻孔、建井和洗井方法参照《场地环境

调查技术导则》（HJ 25.1-2014）、《场地环境监测技术导则》（HJ 25.2-2014）、《地

下水环境监测技术规范》（HJT 164-2004）及《岩土工程勘察规范》（GB50021-2017）、

《供水水文地质勘察规范》（GB 50027-2001）、《供水水文地质钻探与凿井操作规

程》（CJJ/T13-2013）中的有关规定进行。 

地下水监测井的建井管材为 PVC，井管直径为 75mm，滤水网为 80 目尼龙

网，沉淀管长度 0.5m，滤料为 Φ1-2cm 石英砂，止水材料为优质红粘土。 

本次地下水监测井的建井记录详见“附件：地下水监测井建井记录单”，各

采样点信息详见表 4-1，建井过程的相关照片详见图 4-4。 

（2）监测井洗井：根据国家相关规定，场地地下水监测井的洗井分建井后

和取样前二次进行。建井后洗井在监测井建成后马上进行，用贝勒管提水方式，

洗至水质直观判断达到基本清洁；取样前的洗井在采样前进行，洗井水量为井管

贮水体积 3 倍以上。  

（3）地下水样品采集：本次地下水样品采样工作情况如下： 

 采样数量：新建场地地下水监测井 1 个；  

 采样层次：场地第一层含水层（潜水层）； 

 采样数量：分别采集地下水无机类、VOC 样品各 3 组（含质控平行样）； 

 采样方法：用一次性贝勒管采集，一井一管。在采样前洗井工作完成

后二小时内完成。采样过程贝勒管应缓慢放入水面，避免冲击，减少空气进入和

地下水的浑浊，降低因采样过程引起的挥发性有机物含量的负误差和重金属含量

的正误差。地下水样品采集过程详见图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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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  地下水样品采集照片 

4.2.3 样品保存与流转 

本次样品拟结合现场临时存放和立即运输至实验室相结合的方式，样品采集

后 24h 内安排一次样品运输。针对不同的检测项目采用不同的样品保存及运输方

式，土壤样品如表 4-3，地下水样品如表 4-4 所示。 

表 4-1  土壤样品的保存方式及寄送 

序号 检测类别 容器 保存 寄送 

1 
pH、重金

属 
PE 材料自封袋 4℃以下 6个月 当天采样员寄送

2 VOCs 含 10ml 甲醇保护剂的 40ml 棕色玻璃瓶 4℃以下 7 天 当天采样员寄送

3 SVOCs 250ml 棕色玻璃瓶 4℃以下 10 天 当天采样员寄送

4 TPH 250ml 棕色玻璃瓶 4℃以下 10 天 当天采样员寄送

注：表中保存时间内容参考《土壤环境监测技术规范》（HJ/T166-2004)； 

表 4-2  地下水样品的保存方式及寄送 

序号 检测类别 采样容器和体积 保护剂 保存时间 寄送 

1 pH 值 250ml 聚乙烯塑料瓶 — 4℃以下 10d 当天采样员寄送

2 砷 250ml 聚乙烯塑料瓶 硫酸，pH<2 14d 当天采样员寄送

3 铬(六价) 250ml 聚乙烯塑料瓶 氢氧化钠，pH=8-9 24h 当天采样员寄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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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检测类别 采样容器和体积 保护剂 保存时间 寄送 

4 
铜、汞、镉、

铅、镍 
250ml 聚乙烯塑料瓶 硝酸，pH≤2 4℃以下 30d 当天采样员寄送

5 VOC 2*40mlVial 瓶 盐酸，pH≤2,4℃ 14d 当天采样员寄送

6 SVOC 1L 棕色玻璃 4℃ 7d(提取),40d 当天采样员寄送

7 TPH 1L 棕色玻璃 4℃ 7d(提取),40d 当天采样员寄送

注：表中保存时间内容参考《地下水监测技术规范》（HJ164-2004) 

4.2.4 现场采样质量控制 

（1）采样现场质量控制 

① 采样过程交叉污染控制  

为避免采样过程中钻机的交叉污染，对两个钻孔之间钻探设备进了行清洁；

同一钻孔不同深度采样时，对钻探设备和取样装置也采取了进行清洗；与土壤接

触的其它采样工具，在重复使用时也进行了清洗。 

② 采样过程现场管理 

 安全责任人：负责调查、发现、并提出针对现场的安全健康的要求。有

权停止现场工作中任何违反安全健康要求的操作。 

 工作负责人：根据既定的采样方案组织、完成现场的采样工作，确保现

场的采样工作顺利、安全实施。 

 样品管理员：负责采样容器的准备、采样记录和样品保存，确保样品编

号正确、样品保存和流转满足要求，确保样品包装紧密，避免交叉污染，确保送

样并确认实验室收到样品。 

③ 现场质量控制样品 

为评估从采样到样品运输、贮存和数据分析等不同阶段的质量控制效果，本

项目在现场采样过程中采集了现场质量控制样品，包括现场平行样、现场空白样、

运输空白样、清洗空白样和分样等进行了质量控制。本次采样过程的质量控制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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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数量达目标样品总数的 10%。 

（2）样品流转质量控制 

① 现场采集的样品在放入保温箱进行包装前，应对每个样品瓶上的采样编

号、采样日期、采样地点等相关信息进行核对，并登记造册，同时应确保样品的

密封性和包装的完整性。 

② 核对后的样品应立即放入包装完整、密封性良好、内置有适量蓝冰的保

存箱中，然后再进行包装。包装后的保温箱应确保内部温度不高于 4ºC，直至样

品安全抵达分析实验室。 

4.3 样品检测 

4.3.1 检测项目 

根据本场地初步调查结果，确定本项目场地详细调查阶段土壤、地下水样品

的分析项目主要为初步调查阶段污染物浓度超过土壤、地下水风险筛选标准的污

染物，同时依据初步调查阶段的专家意见，针对 GW3 点位使用辅料中含有少量

氯化亚锡，在详调阶段针对地下水样品加测了金属锡；具体如下： 

（1）土壤样品 

 重金属：共 2 种，包括铜、砷。 

 有机物：SVOC 类污染物 1 种，为邻苯二甲酸二(2-乙基己)酯。 

 其他：pH 值、氰化物。 

（2）地下水样品 

 重金属：共 1 种，为锡。 

 有机物：VOC 类污染物 1 种，为顺-1,2-二氯乙烯。 

 其他：pH 值。 

4.3.2 检测分析方法 

根据国家相关规定，场地污染物的分析方案可采用国家标准方法或国际同效

分析方法。本项目土壤和地下水中各项检测指标的分析方法详见表4-5和表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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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3 实验室检测质量控制 

为确保样品分析结果的准确性，本次调查的土壤和地下水样品均由具《计量

认证合格证书》和《实验室认可证书》CNAS 资质的上海实朴监测技术服务有限

公司承担。此外，本项目样品的分析过程还采取了以下质控措施，质控统计结果

详见表 4-7~表 4-11： 

 

上述统计结果表明，本次检测的方法空白、平行样、质控样、基质加标样及

基质加标平行样均符合国家质控要求，具体情况如下： 

（1）方法空白：土壤与地下水所有方法的空白值均小于检出限。 

（2） 平行样：土壤与地下水所有平行样品无机类检测结果的相对偏差（RPD）

小于 20%，有机类检测结果的相对偏差小于 35%，满足要求。 

（3）质控样：土壤与地下水的实验室控制样品所有检测结果均在合格范围

内，符合质控要求。 

（4）基质加标样及基质加标平行样：前处理前，在一份待测样品中加入已

知量的待测目标物质，与待测样品一同进行前处理；通过加标物质的回收率来评

价样品基质对待测物检出的影响，及待测物检测的稳定性。 

上述实验室分析质量控制结果表明，空白样品的测定结果均低于检出限，平

行样品的相对偏差均在控制范围，加标回收样的回收率均符合控制范围，实验室

质控样的检测结果均在有证标准物质证书的不确定度范围。 

4.6 采样分析结论 

（1）土壤污染情况 

本项目场地初步调查和详细调查共钻探 68 个土壤采样点，检测重金属样品

287 个（详细调查 26 个），VOC 样品 250 个，SVOC 样品 271 个（详细调查 12

个），TPH 样品 131 个，氰化物样品 56 个（详细调查 6 个），氟化物样品 45 个，

PCB 样品 5 个。 

统计结果表明，两阶段调查土壤中检出重金属类、挥发性有机物类（VOC）、

半挥发性有机物类（SVOCs）、总石油烃类（TPH）、无机类污染物质共 38 种，

超过本场地土壤风险筛选标准的污染物共 4 种，分别为铜、砷、邻苯二甲酸二(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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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基己基)酯和氰化物，主要分布在空压机房、生产车间、混料车间和电镀银车

间的第二层（2-4m）粉质黏土中。其中，铜在 S31 号点位（空压机房）超标，

超标深度为 2.4m，超标倍数为 8.4 倍；砷在 S25 号点位（生产车间）超标，超标

深度为 4.0m，超标倍数 0.31 倍；邻苯二甲酸二(2-乙基己基)酯在 S17 号点位（混

料车间）超过本场地土壤筛选值 0.43 倍，超标深度 4m；氰化物在 S14 号点位（电

镀银车间）超过本场地土壤的筛选值，超标深度 3.3m，超标倍数为 1.46 倍。 

（2）地下水污染情况 

本次初步调查和详细调查共采集 15 口地下水监测井的样品 17 组（包括平行

样），并对样品中的重金属类、VOC 类、SVOC 类、总石油烃类、常规指标等污

染物指标进行了分析。 

统计结果表明，两阶段调查地下水中检出污染物共 16 种，其中有 3 种污染

物超过了本场地地下水的风险筛选标准，分别为顺-1,2-二氯乙烯、氨氮和溶解性

总固体，超标点位主要位于电镀车间、温室、场地边界和锅炉房。顺-1,2-二氯乙

烯在 GW3 号点位（电镀车间）的检测结果超过本场地地下水的风险筛选值 1.58

倍。常规监测指标氨氮和溶解性总固体超过了国家地下水质量标准

（GBT14848-2017）中 IV 类水体标准。氨氮在 GW8 号点位（温室）和 GW9 号

点位（场地边界）超标，浓度范围为 0.258~4.83mg/L，最大超标倍数分别为 2.22

倍。溶解性总固体在 GW12 号点位（锅炉房）超标，浓度范围为 578~2270mg/L，

最大超标倍数为 0.135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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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详细调查结果分析 

5.1 调查结果分析 

根据本项目土壤污染状况初步调查和详细调查阶段对场地土壤和地下水中

污染物检测结果的分析与评价可知，本场地土壤中检出污染物种类显著多于地下

水中检出污染物种类，土壤和地下水中无机污染和有机污染并存。 

土壤中超标污染物主要为重金属、无机类污染物、半挥发性有机物，包括铜、

砷、氰化物和邻苯二甲酸二(2-乙基己)酯；地下水中超标污染物主要为挥发性有

机物和常规监测污染物，包括顺-1,2-二氯乙烯、氨氮和溶解性总固体。超标污染

物与本场地生产工艺一致，场地土壤和地下水中污染物主要来源于场地本身的生

产活动。 

5.2 污染成因分析 

各类污染物情况分述如下： 

（1）重金属和无机物 

本场地重金属（铜、砷）和无机物（氰化物）在土壤中浓度超过本项目选用

的土壤污染风险筛选标准，在地下水中浓度显著小于地下水污染风险筛选标准或

未检出，基本判定场地土壤中的重金属和无机物并没有通过渗漏等方式迁移扩散

进入地下水，未造成地下水中重金属和无机物污染。 

土壤中重金属铜超标区域位于空压机房（S31 点位），结合现场勘探时的填

土颜色情况（发墨黑）、以及点位地面比周边自然地面要高等现象，判断此处可

能填埋过本企业电镀铜制程的废料，导致局部区域铜弄高度过高；砷超标区域位

于生产车间（S25 点位），超标原因可能来源于原辅料在储存、运输、加工过程

中的跑、冒、滴、漏。土壤中氰化物超标区域位于电镀银车间（S14 点位），超

标原因可能来源于电镀工艺中原辅料的遗撒和渗漏。 

（2）挥发性有机物和半挥发性有机物 

本场地土壤中半挥发性有机物邻苯二甲酸二(2-乙基己基)酯浓度超过本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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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用的土壤污染风险筛选标准，地下水中挥发性有机物顺-1,2-二氯乙烯超过本项

目选用的地下水污染风险筛选标准。土壤中邻苯二甲酸二(2-乙基己基)酯超标区

域位于混料车间（S17 点位），超标原因可能来源于生产过程中原辅料的遗撒和

渗漏。地下水中顺-1,2-二氯乙烯超标区域位于电镀铜车间（GW3 点位），超标原

因可能来源于电镀工艺中原辅料的迁移扩散，进入地下水。 

5.3 不确定性分析 

本项目地块土壤污染状况调查现场采样和实验室分析工作按照国家和天津

市的相关技术规范和要求，报告结论是根据本次采集样品的检测结果确定的，是

基于有限的资料、数据、工作范围、工作时间、费用以及目前可获得的客观事实

而得出的专业判断。 

考虑到污染物质在土壤介质中分布的不均匀性、以粉质黏土和粉土为主的土

壤特性、以及在自然条件下污染物浓度可能随着时间而产生变化等因素，同一监

测单元内不同点位之间的地下环境状况可能存在一定差异，本次土壤污染状况调

查所采集的样品和分析数据不一定能代表场地内的极端情况或后续土地开发利

用时的环境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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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结论及建议 

6.1 详细调查结论 

本场地初步调查和详细调查结果表明，土壤中共有 4 种污染物浓度超过《土

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GB36600-2018）第一类用地土

壤污染风险筛选值，分别为铜、砷、邻苯二甲酸二(2-乙基己基)酯和氰化物，最

大超标倍数分别为 8.4 倍、0.31 倍、0.43 倍和 1.46 倍，其中的铜（S31 点位）和

氰化物（S14 点位）浓度高于第一类用地管制值。土壤超标污染物主要分布在空

压机房、生产车间、混料车间和电镀银车间的第二层（2-4m）粉质黏土中。 

本场地初步调查和详细调查结果表明，地下水中共有 3 种污染物浓度超过了

本场地地下水风险筛选值（《地下水质量标准》IV 类限值），分别为顺-1,2-二氯

乙烯、氨氮和溶解性总固体，最大超标倍数分别为 1.58 倍、2.22 倍和 0.135 倍。

地下水超标污染物主要分布在电镀车间、温室、场地边界和锅炉房区域。 

6.2 建议 

（1）本场地土地规划为“居住用地”，本次调查依据该规划用途进行分析

评价，如其用地规划发生改变，则需要进行重新调查评估。 

（2）本场地初步调查和详细调查结果表明，场地局部区域存在土壤及地下

水污染，需开展污染场地人体健康风险评估工作，以确定场地污染物对暴露人群

产生不良或有害健康效应的风险水平。 

 


